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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合成《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公司、上市公司、建发股份）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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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2 建发 Y1，债券代码：

185678）、“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四期）”（债券简称：22 建发 Y4，债券代码：137601）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现就公司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23 年 1 月 13 日，发行人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凯龙）控股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美凯龙

实际控制人车建兴先生共同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发行人拟收购美凯龙

29.95%的股份；2023 年 1 月 17 日，发行人与红星控股、车建兴先生共同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与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车建兴先

生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2023 年 4 月 26 日，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集团）与美凯龙控股股东

红星控股、美凯龙实际控制人车建兴共同签署《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2023 年 1 月 14 日、2023 年 1 月 18 日、2023 年 1 月 30 日、2023 年 2 月

25 日、2023 年 3 月 25 日、2023 年 4 月 13 日、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就重组

的进展情况披露了相关公告，具体详见上述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2023-010、

2023-012、2023-014、2023-015、2023-030、2023-032）。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拟向红星美凯龙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95%

的股份（对应 1,304,242,436 股 A 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持有美凯

龙 1,042,958,475 股股份，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23.95%，联发集团持有美凯龙

261,283,961 股股份，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6.00%。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3 年 5 月 22 日，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厦门建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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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下属建发股份、联发集团收购美凯龙 29.95%股份事宜的批复》(厦国

资产〔2023〕109 号)，同意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红星

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方案。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十六次临时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以及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发行

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相关公告。 

二、影响分析 

尽管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并严格参照执行，但在本次交易

过程中，仍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等情况而致使

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

息均以公司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

证券作为“22 建发 Y1”、“22 建发 Y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

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

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截至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

营情况正常，美凯龙是国内最大的家居装饰及家具商场运营商，通过收购美凯龙，

公司能有效触达众多品牌商，对于公司拓展消费品供应链运营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发行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未正式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预计不会对

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中信证券根据《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22 建发 Y1”、“22 建发 Y4”的本息偿付

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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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三、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杨芳、邓小强、陈东辉、孟宜颉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以下无正文） 

  






